
宁 业 富

宁业富，又名宁干之，乳名木生，1921 年 1O 月 1 日出生在浦北县小江乡北河坡村。家庭

是个佃农，生活勉强可以维持。

他接受过中等教育。因为工作需要，1942 年至 43 年，在福旺中学念过高中，参加过抗日

进步活动，搞过抗先队工作。

1939 年 2 月 20 日，当廉州中学和北海中学分校迁往小江上课时，革命空气十分浓厚。宁

业富深受启发教育，经谭俊介绍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他参加过小江米案的斗争，后来专门从

事学生工作。

1945 年武装起义时，他担任小江部队的工作，担任连指导员，以后一直从事军队工作，

担任过小江独立大队长兼政委，艰苦奋战到解放。

在这段时间，发生过这样的事；1945 年，武装起义后，在西征部队中，有个姓高的叛徒，

从前线逃跑回来。当时宁业富正在村里，看到这个姓高的住下来后，神态行动有点可疑，但没

有采取防范措施。有一天，姓高的乘宁业富不备，从后面用磨利的勾刀猛砍，一连砍了好几刀。

宁业富伤势很重，流血不止，幸得找到一位跌打医生，才把他从死亡中救出来。

解放后，宁业富担任过北海市公安局长，后提为合浦专署公安处副处长。在清匪反霸，巩

固城市治安中，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。

1958 年，在所谓反地方主义中，他被以莫须有的罪名，划为右派分子，开除党籍，撤职

降薪，被送往乌家劳改场劳改；1963 年，把他调到高州，工作是放牛，时间长达十六年之久。

1979 年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党对宁业富错划为右派之事，予以改正，实行三恢复。

他现在担任高州县人大常委副主任兼政法委员会主任，目前尚未离休，继续负责政法战线工作。


